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U申請開立「稅務易」帳戶 U 

U（ 未 有 稅 務 局 檔 案 的 申 請 人 適 用 ）  

（如沒有香港身分證，請填上你的護照號碼和國籍，及附上列有個人資料的護照副本。） 

中 文 姓 名： 

   姓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

日 間 聯 絡 電 話 號 碼： 

英 文 姓 名： 

本 人 未 有 稅 務 局 檔 案 及 希 望 申 請 「 稅 務 易 」 帳 戶 。 我 的 個 人 資 料 如 下 ：

日期： 

* 請將不適用的刪去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你提供的資料將用於稅務用途。本局亦可能會把部分資料交給法例授權接收的其他人士。除了《個人資料(私隱)條例》規定的豁免

稅務局專用  

已核對 
IR6169 (4/2012) 

致 ： 稅 務 局 局 長  
﹝ 香 港 告士 打 道 郵政 局 郵箱 28777 號 ，傳 真 號 碼： 3170 5647﹞  

   先生∕女士∕小姐 *

電 郵 地 址： 

簽署： 

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： 

通 訊 地 址：（稅務局將使用此地址寄出通訊） 

（ 請 填 妥 及 交 回 這 表 格 。 我 們 會 在 隨 後 7 個 工 作 天 內 分 別 寄 出 你 的 稅 務 編 號 及

啟 動 密 碼 。 ）   

範圍之外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料。有關要求應向評稅主任提出。 


